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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发改函〔2025〕12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
第20250162号政协提案答复的函
尊敬的叶宝维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新型停车充电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》（第20250162号）提案收悉，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，根据我局职能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提案建议的回复
（一）坚持规划引领​

为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任务，建成适度超前、互联互通、智能高效、安全可靠的充电服务网络，有效保障全市超30万辆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服务需求，我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局大力推进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，先后印发实施《东莞市加快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》《东莞市加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 年）》等政策文件。为加速项目落地，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》，明确各类建设项目配建汽车充电桩的具体要求并推动落实，对既有停车场增建充电桩实行 “免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” 政策，大幅简化审批流程，破除设施落地瓶颈。市工信局积极组织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活动，搭建企业交流合作平台，助力本地产业链协同发展；同时鼓励市内高校、科研机构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，共建创新平台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。 

（二）放宽市场准入
为缓解新能源汽车、出租车等车主的充电焦虑，提升充电体验，引导新能源汽车制造商、加油站、物业公司等跨界参与，取消中小微企业参与充电项目的注册资本、从业年限限制，仅要求具备合规设备供应渠道与安全运维能力，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。同时，简化充电桩备案审批流程，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实行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，切实提高审批效率，降低市场主体时间成本。
（三）完善设施布局
为支持我市电动汽车推广应用，构建布局合理、互联互通的高效充电服务网络，市发改局严格落实《东莞市汽车充电设施 “十四五” 发展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要求：对新建住宅小区，原则上按总停车位 100% 标准建设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（含充电设施、管线架桥、电力容量、配电设施、电表箱安装位置及用地）；对已建老旧小区，结合现有停车场及道路停车场，加大电气化改造力度，对专用固定停车位按 “一表一车位” 模式推进供电设施增容改造。同时，鼓励物业服务、充电服务、开发商等企业参与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，切实破解居民区充电设施建设难题。同时，市国资委同步推动市属企业开展深度调研，精准对接车主对充电停车场配套设施的需求，指导交投集团根据充电站场地条件及周边环境，差异化在23个充电站配置洗车、休息区、洗手间等便民设施，在28个充电站引入售卖机、咖啡机、鲜食机等智能零售终端，集成 “充电 + 轻消费” 功能。2025年1-8月，全市新增公共充电桩4566个、私人充电桩25462 个，车桩比优化至2.3，进一步夯实充电基础设施保障基础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优化网络布局，打造高效充电体系
深入推进《东莞市加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年）》，持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完善进度，以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为依托，聚焦 “两区”（居住区、办公区）、“三中心”（商业中心、工业中心、休闲中心），推动充电网络覆盖全市各类停车场景。至2025年底，全市将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超2.7万个；2026年底，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达3.3万个、超充站达 330 座以上。

（二）升级设施配套，提升服务便民水平

组织对全市充电站开展深度调研，精准掌握车主对配套设施的需求，按需求优先级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，推出更便利、更人性化的服务举措。对暂无法新增配套设施的充电停车场，全面摸排周边公共洗手间、休息驿站、共享洗车等公共设施配置情况，对就近可使用的设施，在停车场内增设指引标识，确保车主清晰便捷使用公共资源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停车充电场建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持续推进，不断完善我市停车充电场基础设施体系。如有其他意见或建议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。

特此回复。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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